
宁安市 2021 年度财政决算（草案）的报告

市人大八届一次代表大会审查批准了《宁安市 2021 年财

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财政预算（草案）的报告》，2022

年 9 月 2 日，牡丹江市财政局以牡财预〔2022〕39 号文件对

我市 2021 年度财政决算予以批复。根据《预算法》要求，我

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将 2021 年财政决算批复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2021 年政府收支情况

（一） 公共预算部分

收入总计 376,529 万元。上年结余 10,225 万元，本级收

入 37,045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94.97%，上级补助收入 271,276

万元，一般债务收入 45,739 万元，调入资金 1,087 万元，动

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1,157 万元。支出总计 319,476 万元。

本级支出 267,201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82.4%，上解上级支出

15,691 万元，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21,725 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

调节基金 14,859 万元。

年终结余 57,053 万元。

（二）基金预算部分

收入总计 71,455 万元。上年结余 1,529 万元，本级收入

5,618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1.23%，上级补助收入 1,962 万元，

专项债务收入 62,346 万元。支出合计 46,225 万元。本级支出

45,103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64.13%，调出资金 1,087 万元，上

解上级支出 35 万元。



年终结余 25,230 万元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部分

收入总计 686 万元。上级补助收入 680 万元，上年结余 6

万元。支出合计 1 万元。本级支出 1 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0.15%。

年终结余 685 万元。

二、支出政策执行情况

持续做好“五保”支出兜底工作，即：保基本民生、保工

资、保机构运转、保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发放和保政府性债务

利息偿还，更好地集中财力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保

障最低生活保障金等个人补助、各项政策补贴、困难群众基本

生活补助、行政运行等基本支出，加强对支出政策的财政可承

受能力评估，不安排超财力保障的项目，做好库款的统筹调度，

坚决防范支付风险。

三、2021 年地方政府债券情况

2021年末，我市政府债务限额为363,301万元、债务余额

为359,702万元。2021年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108,085万元，支

出进度58.13%，其中新增一般债券24,021万元，支出进度

46.94%；新增专项债券62,346万元，支出进度62.44%；再融资

债券21,718万元，支出进度100%。2021年偿还到期本金为

21,725万元、偿还债券利息为11,188万元。

2021年政府新增一般债券主要投入到教育、文化、农林水

利建设、公路、市政建设、危房改造等政府公益性项目上；政



府新增专项债券主要投入市政建设、医疗卫生、棚户区改造、

中小银行风险化解；政府再融资债券资金用于偿还已到期的以

前年度政府新增债券。

四、2021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
组织本级部门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对实施情况

进行督导考核。预算单位已对 2021 年上级转移支付补助和本

级预算安排项目支出 100%开展绩效自评价。部门评价范围达

到本部门所属单位项目数或资金总额 20%以上。财政部门对绩

效目标和绩效自评进行审核，并提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总体

要求，确定实施重点绩效评价的项目，进行重点绩效评价。

2021 年各股室绩效评价项目 872 个，项目总金额

151,097.81 万元，项目评价全部良好以上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结果

通过开展绩效评价，对财政支出的各项目作出评判，建立

和完善项目投资、资金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，强化评价结果

的反馈和应用，有力地推动各部门、各单位对项目的科学论证

与规划，健全项目资金的核算和管理制度，从而改进资金使用

的管理方式，促进部门内部管理的完善，节约财政资金支出。

将绩效管理工作与部门项目和具体工作相结合。强化绩效评价

结果应用，形成预算绩效管理的合力。

在市人大的监督下，在省、市财政部门的支持下，经过各

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全体财税干部的辛勤工作，我市 2021 年财



政预算执行做到了收支平衡。

以上报告，请审议。


